关于选拔2014年秋季赴韩国全北国立大学交流生通知
根据与韩国全北国立大学达成的合作意向， 2014年秋季我校可向全北国立大学选派交流生，到该校交流学习一学年。现面对研究生开展选拔工作。
    一、选拔名额：不限（其中两个公费名额，其余为自费）
    二、交流期限：2014年9月—2015年7月
三、选拔对象及要求：符合《河南科技大学国际交流生选拔及管理的暂行规定》（河科大外【2010】1号文件）的要求，同时韩国全北国立大学并开设有相关专业。
 全北大学研究所硕士学位课程一览：http://china.jbnu.ac.kr/contents/3ccg/3ccg02/3ccg0201/3ccg0201.php?pageKey=181

    四、选拔程序：
    1.符合选拔要求的学生自愿报名，向研究生处提交《河南科技大学交流生申请表》，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2.所在学院负责初步审查和认定学生是否符合学校关于交流生的各项选拔要求及规定。
    3.通过学院审查的学生到研究生处报名，并按其要求准备相关资格审查材料，供其审核。
    4.研究生处对交流生申请人进行复核，确定名单及候补人员。
    5.外事处依照全北国立大学的要求，协助学生办理相关手续。
    五、相关费用：
1.赴韩期间需正常向我校缴纳学费，无需向全北国立大学缴纳学费；全北大学免费提供的食宿（吃饭仅限于每周周一至周五，周六和周日学生需自行负责）。

注：自费交流生需自行向全北国立大学大学缴纳学费（约六千元），食宿费自付。
    2.交换学习期间的生活费、保险费、机票及相关手续等费用自理，费用约在1.5万元左右（仅供参考，具体开销因学生各自消费水平的不同存在差异）。
    3.宿舍设施包括空调、书桌、椅子、床、衣柜、电话、鞋柜、卫生设备和宽带。学生需自备被子、枕头和洗漱工具等。
    六、其他：
    1.交流生必须严格遵守我校规定的交流期限。
    2.在韩期间应遵守韩国的法律法规和全北国立大学的各项管理制度。
    3.在韩期间所缺我校的必修课程，返校后应按照学校规定补齐。
